《汕头经济特区出租汽车客运条例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规范出租汽车客运管理，保障乘客、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对《汕头经济特区出租汽车客运条例》进行修正。

一、修正背景

《汕头经济特区出租汽车客运条例》（以下简称《客运条例》）于2013年8月29日汕头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2020年12月31日汕头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修订，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客运条例》为出租汽车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加强了网约车的运营监管，让网约车在法治的轨道内运行，为市民乘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推动出租汽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二、修正依据

（一）《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关于修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令 2022年第42号）；
（二）《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1年第16号）；
（三）《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国发﹝2022﹞15号）。
三、修正内容

（一）删除网约车平台公司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相关规定。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删除网约车平台公司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相关规定。

（二）调整个人未取得运输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罚款金额。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相关规定，对个人未取得运输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罚款金额进行调整。

（三）增加出租车驾驶员违规收费的法律责任。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相关规定，对驾驶员违规收费的法律责任进行明确。

（四）删除未按照规定携带出租汽车运输证、驾驶员证行为的罚款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相关规定，我市出租运输证及驾驶员证均实现电子证件，可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查验和监管。

（五）删除未按规定报告有关部门的罚款规定。按照《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汕头经济特区出租汽车客运条例》规定，网约车经营者制定或者调整运价规则应当提前十五日通过其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
